
 

Notice 

01 
出國旅遊應注意事項 
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 800-0885-0885 

 

 出國前準備 

1. 與旅行社簽訂旅遊契約，亦可同時索取代收轉付收據以維護自身權益。 

2. 建議可購買旅遊平安及醫療保險，並詳加了解保險的項目，加強自身保障。 

3. 將行程、國外住宿旅館之電話號碼及所參加的旅行社聯絡電話告知家人，如係個人自助旅行，亦

應隨時與家人保持聯繫，並準備㇐份旅遊地點之我國駐外辦事處通訊資料隨身攜帶。 

4. 自備慣用藥品或外用藥膏，避免攜帶粉狀藥物，以免被誤為毒品；如身體不適，不隨便服用他人

藥物，應告知領隊安排就醫。 

5. 攜帶數張大頭照片備用，另將機票、護照、簽證、結匯收據、簽帳卡等證件影印㇠份和正本分開

攜帶，以備不時之需。 

6. 保育類動物及其產製品，如未取得許可文件就帶回國或郵寄，有關單位將以走私罪論處。 

7. 孕婦及年長者或健康狀況不良者，宜有家人隨行，且應先到醫院索取附有中文說明的英文診斷書

備用。 

8. 可至附設旅遊醫學門診之醫院，洽詢旅遊區疫情、疫苗施打、常見旅遊疾病及衛教等相關資訊。 

9. 如為五人以上之團體旅遊（含家族旅遊），目前北中南東區有 12 所醫院可作團體衛教服務，亦可

連繫台灣大學家庭醫學部游小姐（02-23123456 轉 66010）協助安排團體衛教事宜。 

 

 國外旅途中 

1. 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2.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3. 住宿飯店請隨時加扣安全鎖，勿將衣服披在燈上或在床上抽煙，聽到警報器時請由緊急出口迅速

離開。 

4. 飯店游泳池未開放時間，請勿擅自入池,並切忌勿單獨入池。 

5. 活動內容具有刺激性，身體狀況不佳者，請勿參加。 

6. 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自行外出，應特別注意安全。並隨身攜帶飯店的名片，萬㇐迷失方向時可用。 

7. 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小心謹慎。搭乘纜車請依序上下，聽從工作人員指揮。 

8. 參加浮潛時，請務必穿著救生衣，接受浮潛老師之講解，並於岸邊練習使用呼吸。 

9. 參加水上活動宜結伴同行，並了解活動場地是否合法及器材的使用操作，聽從專家事先了解地形、

潮汐、海流、風向、溫度、出入水點等因素，如上面因素不適合水上活動時，則不要勉強參加。 

10. 搭乘船隻及如參加水上活動行程，請嚴格遵守全程穿救生衣的規定，且應全程穿著；如未提供救

生衣，則應主動要求。 

11. 乘坐遊艇及水上摩托車，請扶緊坐穩，勿任意移動，且不跨越安全海域，泳客亦不能在水上摩托

車、快艇、拖曳傘等水上活動範圍區內游泳。 



 

12. 注意活動區域之安全標示、救援設備及救生人員設置地點。 

13. 應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有心臟病、高血壓、感冒、發燒、醉酒、孕婦及餐後，不參加拖曳傘及

水上活動及浮潛，感覺身體疲倦、寒冷時，應立即離水上岸。 

 

 疾病檢疫／旅遊醫學資訊 

1. 出國前，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

前 4 至 6 週前往「旅遊醫學門診」接受評估。 

2.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

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返國後 21 天內，若有身體不適，請盡

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3. 傳染病預防措施：用肥皂勤洗手、吃熟食、喝瓶裝水。 

4. 有呼吸道症狀應配戴口罩。 

5. 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6. 不接觸禽鳥、犬貓及野生動物。 

7.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

康」專區,或撥打防疫專線 1922（國外可撥+886-800-001922）。 

 

 緊急電話 

1. 「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800-0885-0885 

目前僅適用於 22 個國家／地區，參考下表，該專線可以當地申請之行動電話門號、公共電或市話方

式撥打；倘以國內行動電話門號撥打，則須另自付國際漫遊電話費用。 

亞洲 日本、南韓、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香港／澳門、菲律賓 

中東 以色列 

大洋洲 澳洲、紐西蘭 

歐洲 英國、法國、德國、瑞士、義大利、比利時、荷蘭 

美洲 美國、加拿大、阿根廷 

（如有更動,請以外交部網頁公告為主） 

2. 「旅外國人緊急服務專線」0800-085-095 

國內免付費，自國外撥打回國須自付國際電話費用，撥打方式為: 

（當地國國際電話冠碼）+886-800-085-095。 

 

國人在國外遭逢急難事故，㇐時無法與駐外館處取得聯繫時，可以透過該上述 2 支專線電話向「外交

部緊急聯絡中心」尋求協助。該專線電話係為國人在海外遭遇緊急危難時使用，若非涉海外急難救助

事項，切勿撥打該專線電話，以免線路過度負載，耽誤海外緊急事故處理時效。 

 

 

https://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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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出入境搭機注意事項 
出發前簽證別忘了檢查仔細，不能帶的伴手禮也要看清楚 

 

 役男出國應申請核準 

3. 役男定義：役男係指年滿 19 歲當年 1 月 1 日起至年滿 36 歲當年 12 月 31 日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男子。 

4. 役男申請短期出境請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申請出國核准後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Departure/main）再行出國。 

5. 國內在學役男出境，雙聯學制、交換學生或出國研究、進修等，請向國內就讀學校申請出國。 

6. 出境就學、居住未滿 1 年之僑民役男及歸化我國國籍者、大陸、香港、澳門地區來臺設籍未滿 1

年之役男，請至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出境核准。 

7. 現役役男應向服役（勤）單位申請出境核准後，再行出國。已退伍（役）、免役或免除兵役義務者，

出國不須申請核准程序，但退伍後短期內要出境，請務必攜帶相關證明文件正本，以備國境人員

查驗。 

 

 簽證相關 

為避免出國當天無法成行的狀況,請您再度檢查確認您的護照（回國日起算 6 個月以上）。另外如果您

是屬於下列身份的旅客，更是需要再確認證照內容: 

⚫ 雙重國籍：依規定，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需使用同㇐本護照，並需自行攜帶並備妥可入出本國境之

簽證或護照。（持外國護照入境，如有在臺灣設籍，第㇐次出國就要拿中華民國護照出境。） 

⚫ 有效護照與有效簽證不在同㇐本者：請務必同時攜帶有效之護照及簽證以便入出相關國境。 

⚫ 身分變更：目前您的中華民國身分證所登載內容與護照登載內容已有變更者（姓名、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受管制入出境身分...之變更。） 

⚫ 護照遺失：所持護照如曾向警政單位申報遺失備案，則護照及其相關簽證自然無效，切莫再持有

及使用，請重新申請新護照並持新護照出境。 

 

 禁止攜帶至機上物品 

1. 新鮮、脫水或已包裝的肉類或肉製品；非罐裝或醃燻之魚類及魚卵。 

2. 禁止將生肉、肉腸、火腿、臘肉等肉製品攜帶出入境，即使在出、入關的免稅店購買也不能攜帶。 

3. 植物種子、蔬菜、水果、及土壤。 

4. 昆蟲、蝸牛及其他對植物有害之蟲類。 

5. 野生動物或魚類及其肢體（如羽毛、皮及卵）以及由野生動物的產品（如豹皮、鱷魚皮鞋、皮包、

標本等）。 

6. 毒品或危險藥品、火及彈藥物品。 

7. 包藏酒液之糖果。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Departure/main


 

台灣出境 每人攜帶金額限制 

台幣：現金不超過 100,000 元。 

外幣總值：不超過美金 10,000 元 

人民幣：以 2 萬元為限，如所攜帶之人民幣超過限額時，雖向海關申報；仍僅能於限額內攜出；如

申報不實者，其超過部份依法沒入。 

＊旅行支票不受限制 

 

 禁止攜帶入境的物品 

1. 動物產製品（不論加工前後與包裝方式） 

2. 未經合法授權之翻印書籍（不包括本人自用者在內）、翻印書籍之底版。 

3. 未經合法授權之翻製唱片（不包括本人自用者在內）、翻製唱片之母模及裝用翻製唱片之圓標及封

套。 

4. 未經合法授權之翻製錄音帶及錄影帶（不包括本人自用者在內）。 

5. 古董、古幣、古畫等。 

6. 偽造或變造之各種幣券、有價證券、郵票、印花稅票及其他稅務單照憑證。 

7. 槍械（包括獵槍、空氣槍、魚槍）、子彈、炸藥、毒氣及其他兵器。 

8. 宣傳共產主義或其他違反國策之書籍、圖片、文件及其他物品。 

9. 鴉片類（包括罍粟種子）、大麻類、高根類、化學合成麻醉藥品類及以上各類物品之各種製劑。 

10. 依其他法律禁止出口之物品（如：偽禁藥、黃金、動物標本、果樹苗等）。 

台灣入境 台灣海關入境限制 

煙酒 

入境攜帶菸酒免稅數量酒類 1 公升，捲菸 200 支或雪茄 25 支或菸絲 1 磅 

攜帶超逾該免稅限量菸酒入境,限酒 4 公升，捲菸 4 條（800 支）、雪茄 100 支或菸絲 4 磅以內，並

應主動向海關申報完稅放行 

非處方藥品 

錠狀、膠囊狀食品、非處方藥每種至多 12 瓶（無論盒、罐、條、支包裝），合計不超過 36 瓶 

電器／名牌商品 

每人免稅額為新台幣 2 萬元，電器未稅超過 2 萬者須申報。名牌商品由海關隨機抽檢 

 

 入境肉類食品管制 

因應豬瘟疫情嚴重，入境時攜帶豬肉、肉製品者（包含所有動物肉，如豬、魚、雞鴨鵝、馬牛羊等...），

未依規定申請檢疫，將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處以罰鍰，違規旅客自疫區攜帶豬肉品入境將罰台

幣 20 萬元以上，若無法於第㇐時間繳清，當場即拒絕其入境。 

 

 



 

 無需申報檢疫項目 

1. 保久乳、奶粉及乳酪。 

2. 不含肉類成分之餅乾、蛋糕、麵包等食品。 

3. 經乾燥、醃漬、調製等加工處理之植物產品，各不超過㇐公斤。 

－水果乾、乾香菇、不含種子之乾燥中藥材 

－乾燥蔬菜、乾燥花、植物香辛料粉、中藥粉、穀類及豆類粉狀製品 

－水果罐頭、果醬、醃漬蜜餞、泡菜、蘿蔔乾、焙炒堅果及花生、茶 

4. 不含肉類調理包的速食麵（或泡麵）、速食粥、固態或粉狀之湯類等食品。 

5. 經染色加工之動物羽、毛等產品及經鞣製加工處理之動物皮革等產品。 

 

 隨身行李安檢新措施 

1.為維護飛航安全，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凡我國搭乘國際線班機（含國際包機）之出境、轉機及

過境旅客所攜帶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實施管制。 

2.如您隨身攜帶任何液狀、膠狀、乳狀物體通過行李檢查關卡，您必須以不超過 100 毫升的容器分別

盛裝有關物體。 

3.旅客必須將上述容器妥善放置在㇐個容量㇐公升並可重新封口的透明膠袋內。㇐個容量㇐公升的膠

袋的尺寸約 20 公分 x20 公分（8 吋 x8 吋）。 

4.您可攜帶航班上必需及足夠的特別食品（例如嬰兒食品、因乳糖不耐症（lactose-intolerant）而

需預備的食品等）、藥物及其他經醫生證明的液體。保安人員會於行李檢查關卡檢查有關物品，並可

能要求您證明有關物品為真確無偽或試飲所攜帶的液體。 

5.由於手提電腦及其他電子器材有可能阻礙 X 光檢查，因此您必須將有關器材從手提行李取出以另作

檢查。 

6.指甲刀、修容組、瑞士刀等銳利物品放入行李託運。鋰電池請手提【請勿託運】。 

7.所有外套應脫下以作檢查。 

8.旅客可於禁區內的商店購買免稅液體商品。 

9.出境或過境（轉機）旅客在機場管制區或前段航程於機艙內購買或取得前述物品可隨身上機，但需

包裝於經籤封防止調包及顯示有效購買證明之塑膠袋內。 

10.為使安檢線之 X 光檢查儀有效，前述之塑膠袋應與其他手提行李、外套或手提電腦分開通過 X 光

檢查。 

手提行李尺寸 

大小必須能放置在座椅底下，或座椅上方的密閉置物櫃內。每位旅客可以攜

帶㇐件長寬高不超過 23 公分 x36 公分 x56 公分，總尺寸不超過 115 公分，

重量不超過 7 公斤的手提行李。 

隨身攜帶液狀、膠狀、乳狀物品收納方法 

以不超過 100 毫升的容器分別盛裝,並將上述容器放置在㇐個容量㇐公升，

並可重新封口的透明塑膠袋內。尺寸大約是 20 公分 x20 公分（8 吋 x 8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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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鋰電池與行動電源注意事項 
多大容量才能帶，輕鬆搞懂不煩惱 

 

可以攜帶上機的類型 

1. 內置於個人電子產品內的小型、中型鋰電池，如相機、手機、手錶、計算機、筆記型電腦等。 

2. 以上裝置的備用鋰電池,或獨立的行動電源,電池容量不超過 100Wh，每人最多可在手提行李中攜

帶 2 個備用電池上機。 

 

需航空公司同意的類型 

1. 備用鋰電池容量高於 100Wh，但不超過 160Wh，經航空公司同意後，每個人最多可在手提行李

中攜帶 2 個備用電池上機。 

2. 下列物品內含的鋰電池，每個電池需符合聯合國「測試和標準手冊」第三部分，38.3 節之每項試

驗要求 

＊裝有鋰電池的輪椅或其他電動行動輔助裝置 

＊具有保全裝置之設備 

＊可攜式電子醫療裝備 

其他建議： 

1.如果你的行動電源上面沒有標示容量的話，建議不要帶出國。 

2.若你確定此產品不是鋰電池或乾電池，就不要帶出國。 

Wh（瓦時）怎麼看？ 

㇐般電池均以 mAh 作為容量單位。若要換算成 Wh（瓦時），可參考下例：20,000mAh 的行動電

源，標示電壓 3.7V 

（20,000x3.7）／1000=74Wh 

換算後瓦時即為 74Wh 

＊可否攜帶以機場安檢為準 

攜帶鋰電池注意！ 

1. 個別保護可在電極貼上絕緣膠帶，或個別放入塑膠保護袋中。 

2. 隨身攜帶僅限手提行李上機：不可放置於託運行李中。 

3. 標示清楚本體上需有詳細標示 mah 及電壓等完整規格資訊，標示不清可能會被安檢沒入。 

 

 

 

 

 

 



 

Notice 

04 
行李檢查清單 
準備出發了嗎，記得帶上這些美好旅行的必備品 

務必攜帶物品 

□ 護照／簽證 

□ 現金／外幣 

□ 信用簽帳卡 

□ 折傘／雨具 

□ 轉接插頭 
 

 

㇐般物品 

□ 太陽眼鏡 

□ 眼鏡／隱形眼鏡 

□ 帽子／遮陽帽 

□ 防曬乳 

□ 防蚊用品 

□ 圍巾／手套（冬季） 

□ 面紙／手帕／濕紙巾 

□ 泳裝／褲 

□ 室內拖鞋 

□ 便條紙／筆 

□ 塑膠袋／環保袋 

□ 常備藥品 

□ 水壺／保溫杯 
  

相機／攝影／3C 類 

□ 相機 

□ 相機／手機鋰電池（隨身行李） 

□ 相機／手機充電器 

□ 自拍棒／腳架（託運行李） 

□ 行動電源（隨身行李） 

□ 乾電池 
 

 

盥洗清潔類 

□ 盥洗用品 

□ 換洗衣物 

□ 化妝品/保養品 

□ 牙膏/牙刷 

□ 刮鬍刀(託運行李) 
 

 

整理行李小秘訣 

1. 打包時建議您選擇有輪子的行李箱,

並預留空位給回程採購的當地物產。 

2. 飛機上要使用的東西或重要物品,請

裝在隨身包中隨身攜帶。 

3. 較早會使用到的東西可放在較上層,

方便拿取。 

4. 若攜帶刀剪類,請放在託運行李裡。 

5. 拖運行李請務必上鎖 
 

 

 

 

 



 

旅遊記事 

 

 

 

 

 

 

 

 

 

 

 

 

 

 

 

 

 


